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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议程项目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消除产前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的有害做法 
 
 

 妇女地位委员会，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又重申性别歧视违

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 

 又回顾《北京行动纲要》
1
 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行动纲领》

2
 承认重

男轻女加上日益使用技术来确定胎儿性别，正在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女性胎儿被人

流的现象，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女童行为和重男轻女的根源，它们导致了产

前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等有害做法， 

 回顾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41 号决议和所有相关决议，特别是那些

与女童有关的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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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确认重男轻女的根源在于可能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密切相联的两性不

平等，在这方面牢记增强妇女能力，尤其是增强女孩的能力，对消除产前胎儿性

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的有害做法至关重要， 

 强调导致产前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的重男轻女现象，是一种没有充分记

载的歧视女童的形式，对整个社会有重大影响，体现为女婴死亡率高和男女两性

比例扭曲，并关切地注意到这种做法的不良社会影响包括贩卖人口，并强调这些

有害做法中的一些做法与贫穷和欠发达有关，在农村地区尤为如此； 

 喜见各国政府努力提高公众对这些有害做法的认识，并努力制订政策、方案

和最佳做法，以解决这一问题， 

 1. 强烈谴责一切歧视女童行为和伤害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那些导致产前

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有害做法的歧视形式，并对这种做法可能对人口模式产

生的灾难性长期影响表示关切； 

 2. 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消除歧视女童的这种有害做法，包括采取步骤： 

 (a) 加强对这些有害做法的宣传和提高认识方案，对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制

止这些做法的努力提供支持； 

 (b) 酌情在教育和培训课程中纳入全面了解歧视女童和伤害女童暴力行为

的根源和后果，尤其是全面了解那些有害做法的根源和后果； 

 (c) 制订方案和政策，增强和支持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在保

护女孩健康和福利以及在确保女孩对家庭和社会的固有价值得到承认方面的作用； 

 (d) 除其他外，通过提供获得高质量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平等机会的社会和经

济政策，增强妇女的能力，尤其是增强生活在家庭保护结构之外的女孩、生活贫

穷的女孩和残疾女孩的能力； 

 3. 邀请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开展公众教育和提高认识

活动，以培养对导致产前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等有害现象的重男轻女歧视性

态度的零容忍准则和传统； 

 4. 促请各国和联合国系统更加重视必须进行针对不同性别群体的系统研

究，收集、分析和传播侧重性别选择堕胎和杀害女婴的数据，以及有关打击这些

形式的歧视和暴力行为的政策和方案的影响和效力的数据； 

 5. 请秘书长在给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中列入具体资料，

说明联合国为消除胎儿性别选择和杀害女婴的有害做法正在采取的行动，并鼓励

各国政府与秘书长合作，提供有关这一主题的精确数据。 

 


